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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六條第二項暨本校學則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下列規定者，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年畢業： 

一、修滿該學系畢業應修之科目及學分數。 

二、操行成績每學期在八十分以上。 

三、學業成績每學期平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
四、累計三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學系該年級學生數前百分之十

以內者。 

第三條 申請提前畢業應在三年級下學期或四年級上學期學期考試結束成

績確定後，次學期註冊日前提出申請，逾期不得辦理。 

第四條 申請提前畢業學生，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經所屬

學系學院主管及教務處審核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方得辦理畢

業離校手續。 

第五條 學生修滿該學系應修最低畢業科目學分，但未符合提前畢業之規

定者，不得提前畢業，仍應註冊入學，並依學則規定辦理選課。 

第六條 轉學三年級及入學後經提高編班年級至三年級以上之學生，因在

本校肄業期間短暫，不得申請提前畢業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並報教育部

備查；修正時亦同。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 

 


